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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高空抛物致人死亡案是以怎样的法律依据裁定的？有着
怎样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进行了解
读。

犯罪情节比较恶劣
关于长春高空抛物致人死亡一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非

常严重，因为造成了人员的死亡，犯罪者主观恶意比较大，情节比
较恶劣。

通过长春这样一个判决，其实也是进一步从具体的司法案例
上给广大公众一个普法的教育，我们要真正了解到高空抛物的危
害，这是一种不文明的、违法的甚至犯罪的行为。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条规定了高空抛物的民事责任，也
就是说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
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可能涉及多个罪名
对于高空抛物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说人身伤害，

对于这些行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
高空抛物罪，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
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特别要注意的是，有这种行为的，同
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
罚。这就说明高空抛物如果构成犯罪，有可能涉及
的不止一个罪名。

2019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案件的意见》，明确了对于故意高空抛物者，根据具体情形
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
同时明确物业服务企业的责任。

或涉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
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

全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来处罚。如果造成严重
后果的，可以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定罪处罚，最高刑是死刑。这一次长春高空抛
物致人死亡案，定罪量刑就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维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如果是为了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

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这次长春高空抛物致人死亡案，严格
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进行处理，对于有这种行为的，特别是情况
恶劣的要进行处置，去维护法律的尊严，也维护老百姓的合法权
益，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受害者家属称，后续要追究物
业、夜市管理等相关方责任

高空抛砖砸死女青年

去年6月，28岁女子小娄在吉林省长
春市一夜市小吃街过路被周某从高空抛下
的砖头砸中，不幸离世。此前，抛砖男子还
曾在高楼向外投掷两桶5升桶装水、3罐未
开封可乐，砸到其他人。

去年12月13日，该案在长春市中级
人民法院开庭宣判。法院判处周某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被害
人家属丧葬费等4万余元。庭
审上，周某未当庭提出上诉，也
未向被害人家属道歉。

近日，周某高空抛物致人
死亡一案，经最高人民法院依
法核准死刑，立即执行。10月
21日，由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进行宣告。

“首先我还是要感谢司法的公正，感谢法
律给妹妹的公平正义。”小娄的姐姐说，一审
判决后，她情绪复杂，妹妹的生命无法挽回，
家人也因此深受打击，妈妈因为妹妹的离世
身体状况非常差，需要卧床。庭审上，周某的
母亲在周某被判处死刑后也趴在栏杆上哭。

“这样悲痛的事情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
娄女士的妹妹小娄28岁，生前在北京从

事法律工作，去长春原本是看望朋友。“她正
处于事业上升期，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
友，都已经有结婚计划了。”娄女士说，但不幸
发生了。

娄女士回忆，警方告诉她，犯罪嫌疑人系
一名20余岁的江西男子，十几天前来到长
春，无固定职业，住在日租房里。7月24日，
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通
知书显示，嫌疑人周某涉案时的精神状态为
无精神病，涉案时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为完全
刑事责任能力。

10月21日，记者从被害人家属处获悉，
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周某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死刑复核一案依法作出裁定，核准周
某死刑，死刑立即执行。

在执行死刑前，周某与家属有5分钟的
会见时间。娄女士告诉记者：“我们始终未得
到一句道歉。在宣告裁定后，被告人母亲在
得知结果后也在流泪，但周某仍然是很麻木
的状态，周某仍然是希望以故意杀人的手段
实现其获死刑的目的。”娄女士表示，前几天
是妹妹生日，随后就接到法院的通知，“我相
信冥冥之中也是给妹妹一个交代。”

“周某（庭上）说就是想死，又不敢往下
跳，就想砸死别人来求死，6天扔了十几次。”
娄女士表示：“希望判决结果能给这类事件一
个警示。”

娄女士认为，除了抛砖者，物业、夜市管
理方等均应对该事件负责任，将追究涉事相
关机构、部门责任。

据检方指控，被告人周某（2000 年出
生）因不能自食其力，产生厌世、仇视社会
情绪，遂预谋采取从高层建筑物上多次投
掷砖头等物品的方式，以戕害地面不特定
人员生命。6天时间内，周某先后向地面投
掷了两桶5升桶装水、3罐未开封可乐、8块
砖头，砸中楼下小吃街3名食客及摊主，致
1死1伤。

新重庆-上游新闻记者 张莹

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核准并执行死刑

无辜生命的鲜血，划出了高空抛物的最醒目“红线”空中的那
只“靴子”终于落地。去年6月，28岁女子小娄在长春一小吃街过
路买烧烤时，被周某从 32 楼高空抛下的砖头砸中额部，不幸离
世。此前，周某一审被判处死刑，当庭表示不上诉。2024年10月
21日，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周某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死刑复核一案依法作出裁定，核准周某死刑，死刑立即执
行。

平心而论，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从主观方面来看，周某因不
能自食其力，产生厌世、仇视社会情绪，有预谋地多次从高层建筑
物上投掷砖头等物品，置他人生命于不顾，主观恶性较大；从犯罪
后果看，周某随意戕害地面不特定人员生命，6天时间内先后向地
面投掷了两桶5升桶装水、3罐未开封可乐、8块砖头，砸中楼下小
吃街3名食客及摊主，致1死1伤，犯罪后果严重。对于这种社会
危害性大的刑事案件，理应严惩不贷。

从近年来曝光的一系列案件看，在立法、司法、执法的强力推
动下，不少高空抛物者都被追究了相应责任。周某被核准死刑，
立即执行，释放了司法机关严肃查处高空抛物案件、严惩违法犯
罪人员的强烈信号，也能进一步遏制高空抛物乱象，更好地维护
人们“头顶上的安全”。但要看到这起案件的特殊之处，就个案来
说，被告人周某并不是普通的抛物者，他厌世、仇视社会，在法庭
上说就是想死，又不敢往下跳，就想砸死别人来求死。如今被执
行死刑，其实是他犯罪所追求的目的。

司法机关对周某的死刑判决，主要基于其犯罪动机、行为手
段恶劣，社会危害性大。而有一些没有造成死伤，甚至无人发觉
的高空抛物行为，以及仍隐藏在冰山下没有被真正“刺痛”的抛物
者，在侥幸心理的加持下，可能还会继续制造新的危险，扰乱人们
的生活。

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真正对他们起到震慑和教育效果？老实
说，治理高空抛物乱象，向这种顽瘴痼疾开刀并不容易，需要打出
一套强有力的组合拳。一方面，需要加大执法力度，不因后果轻
微而放纵，也不因情形复杂而放弃，让每一个高空抛物行为都受
到应有的惩处。另一方面，还要加强教育警示，法律上关于惩治
高空抛物的规定，应当随着普及性教育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包
括周某被判处死刑在内的典型案例也应警钟长鸣。

无辜生命的鲜血，划出了高空抛物的最醒目“红线”。正如被
害人家属所说，“希望判决结果能给这类事件一个警示”，这幕悲
剧发生过后，对于高空抛物的治理仍需深化，跳出个案的窠臼，综
合运用司法执法、警示教育等手段，强化震慑防范，真正化解“悬
在城市上空的痛”。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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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侥幸的抛物者
能被教训刺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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